
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处
科研管字〔2011〕 25号


关于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我校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请、2011年应结题项目的结题及在研项目年度检查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请

　　（一）关于项目指南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1年12月发布《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引导科学技术人员申请项目。

　　2012年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资助格局及资助政策进行部分调整：

　　1. 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在面上项目中设立“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

　　有关具体内容和要求，请认真阅读《指南》。

　　（二）项目申请受理

　　1. 2012年度项目科研处受理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6日，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系统提供的“申请与在研项目检索”于2012年3月10日停止服务，为避免最后几天出现网络阻塞，请项目申请人按时提交申请材料。

　　2. 2012年度集中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该项目将于4月1日左右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网站上公布申报的相关信息）、重点项目、部分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部分联合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目、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及部分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和组织间合作交流项目等。不在集中接收申请范围的项目类型及其申请提交时间将另行公布。

　　3. 对于随时受理申请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等项目类型，请申请人在3月20日以后再申请该类项目。

　　（三）申请人事项

　　1.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条例》、《指南》、相关类型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按撰写提纲要求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2. 2012年版申请书中增加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填写等若干要求。

3、2012年部分学科领域拟试行“申请代码”、“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选择，包括地理学（D01及其下属申请代码）、电子学与信系统（F01及其息下属申请代码）。上述学科领域项目的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简表时，应参考“试点学科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一览表”准确选择“申请代码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该一览表详见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http://www.nsfc.gov.cn/ ）“申请受理”栏目下的“特别关注”。

　　4. 2012年度申请书撰写采用离线和在线两种方式：

　　（1）采用离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申请人于2012年1月1日后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ISIS系统）下载2012年版申请书，不得使用以前版本的申请书。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向科研处提交电子版申请书和申请人和成员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包含附件材料）一式2份，申请人应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如有合作单位参与，务必请申请人提前到合作单位加盖一级单位公章。

　　（2）采用在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包括：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科普项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目、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具体要求如下： 

　　申请人向科研处索取用户名和密码，登录ISIS系统，准确选择相应申请项目类型（含亚类说明和附注说明），按照相关要求与提示撰写申请书，并将申请书附件材料电子化。其中，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人按照上述要求完成在线撰写中文申请书后，还应在ISIS系统中下载《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英文申请书》进行离线撰写，该英文申请书与合作双方的协议书一并作为中文申请书的附件材料。

　　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其电子附件材料，下载并打印最终PDF版本申请书，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无需提交纸质附件材料（有关证明信和推荐信等纸质材料原件除外）。

申请人应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并提交纸质申请书一式2份到科研处。

关于申报项目的论证仍要严格按照科研处2011年1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12年国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科研管字【2011】21号）要求进行。

　　二、项目结题

　　（一） 2011年12月资助期满应结题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条例》、相关类型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的要求，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以下简称结题报告）。

　　（二） 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应使用“成果在线”方式收集本项目发表的论文。请不要将待发表或未标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结题报告；不要直接复制论文内容作为结题报告内容。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批准结题通知发布之后，将公布项目结题报告和申请摘要，请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注意保密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四）项目负责人完成结题报告撰写后，通过ISIS系统提交电子结题材料，并向科研处提交经本人、财务、审计有关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结题材料原件一式2份。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电子与纸质结题材料内容一致。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结题材料一并提交。

（五）科研处受理截止时间：2012年2月21日。

　　三、项目年度进展报告

在研项目负责人应按要求认真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年度进展报告》（以下简称进展报告）。项目负责人完成进展报告撰写后，通过ISIS系统提交电子材料，并向科研处提交签字后的纸质材料原件1份。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电子与纸质材料内容一致。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科研处受理截止时间：2011年12月30日。

　　四、其他

　　（一）《指南》电子版于2011年12月底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公布。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随时公布最新的项目指南、通知通告和工作动态，并提供各类项目管理办法、申请书表格、项目指南等电子文件和有关操作说明，请申请人及时登陆网站（http://www.nsfc.gov.cn）查询或下载相关文件，也可向科研处管理科咨询。

（三）对ISIS系统操作和电子文件下载、录入、上传有困难的申请人，可向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中心咨询。

如有不清楚的事项或需要咨询，也可与科研处管理科联系，联系人：郑淑娟，电话：83816427
科研处

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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